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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1981年11月13日，大会通过了第3 6/3 3号决议，题为：“考 

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该决议第2至12 

段全文如下：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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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烈谴责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以及对驻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使 

团和代表和这些组织的官员所施的暴力行为；

“3.敦促各国遵守并执行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特 

别是敦促各国依照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切实保证驻在其管辖领土 

内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受到保护和享有安全，包括采取实际措施，在其领 

土内禁止个人、团体和组织进行鼓励、怂恿、组织或从事侵犯这些使团和代表 

的安全非法活动；

“ 4.建议各国除其他外，通过外交和领事使团与接待国之间的接触，在 

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而采取实际措施方面紧密合作；

“5.重新呼吁还没有加入的国家考虑加入为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 

的保护及其安全的各项文书的缔约国，除其他外这些文书有：1 9 6 1年的 

《维也納外交关系公约》1 *、1 9 6 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2和这两 

项公约的任意议定书以及《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 

表的罪行的公约》、

本报告第一和二节的脚注列于第二节之后。第三节A至G分节的脚注列于各分 

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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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吁请各国遇有因违反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不可侵犯的国际法 

原则和规则而发生的争端时，使用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其中包括秘书长的斡 

旋；

“ 7.遺所有国家将严重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的事 

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国内发生这种事件的国家以及在可行范围内，请国内 

有被指控罪犯的国家也提出报告，说明采取什么措施将罪犯绳之于法，最后并 

按照其本国法律就法办这些罪犯的最后结果提出报告，又请国内发生侵犯行为 

的国家也就防止这种侵犯行为再次发生的措施提出报告；

“ 8.里秘书长在收到依据上面第7段提出的报告后，向所有国家散发这 

种报告，除非报告国另有要求；

“ 9. f秘书长邀请所有国家就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 

安全需要采取的任何措施，向他提出蒽见；

“10. f秘书长在收到依据上面第7段提出的关于严重侵犯事件的报告 

时，在适当情况下，提请国内发生这种事件的国家以及在可行范围内，提请国 

内有被指控罪犯的国家注意第3 5/1 6 8号决议所制定并经上面第7段加以 

确认的报告程序；

“11.里秘书长就上面第5段所指文书的批准和加入的情况、就他所收到 

的依据上面第7和第9段提出的报告和表示的各种意见，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提出报告，并请他就这些问题提出他愿意表示的任何意见；

“12.决定将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 

'及其安全：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秘书长在1 9 8 2年1月1 9日的信中促请各国注意上述决议第7段所载 

的邀请，并请各国至迟于1982年7月31日提出它们依同一决议第9段可能愿 

意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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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1 9 8 2年8月3 1日为止，收到依大会第3 6/3 3号决议第7段规 

定提出的报告共六件，一份来自丹麦、四份来自土耳其、一份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按照第3 6/3 3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这些报告收到后即附以秘书长的一项 

普通照会散发给各国。第10段要求秘书长在适当情况下提请国内发生这种事件的 

国家以及在可行范围内提请国内有被指控罪犯的国家注意第3 5/1 6 8号决议所 

制定并经第3 6/3 3号决议第7段加以确认的报告程序。关于上述六份报告，秘 

书长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4. 到1 9 8 2年8月3 1日，收到了来自丹麦、厄瓜多尔、芬兰、印度尼西 

亚、基里巴斯、科威特、黎巴嫩、瑞典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按照第3 6/3 3号 

决议第9段规定提出的评论和意见〇

5. 按照第3 6/3 3号决议第1 1段，秘书长在此提交依第3 6/3 3号决 

议第7和9段提出的报告和意见，以及一项关于《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这两项公约的任意议定书以及《1 9 7 3年 

关于防正和惩处侵害应受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的批准和加入状况 

的报告（第三节）。今后可能收到的其它报告和意见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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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提出的报告和意见

A.各国依照大会第36/33号决议 

第7段提出的报告*

1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原件：英文〕

〔1 9 8 2年8月1 1日〕

关于丹麦常驻代表团1981年6月4日照会（A/36/445,第二节A )提到 

的在哥本哈根发生攻击一名土耳其外交官的事件，警方还在进行调查之中。

2.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秘书长的普通照会4

〔原件：法文〕

〔1 9 8 2年6月8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十分遗憾地向秘书长报告一项有关土耳其外交人员的 

安全在意大利和法国受到严重侵犯的特别事件如下：

“ 1 9 8 1年I 0月2 5日下午4时3 0分，土耳其驻罗马大使馆二等秘

本节所列报告按其所报告的事件发生日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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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格克贝尔克•埃尔根纳孔先生离开自己的家，正要进入汽车时，注意到一个 

人等在诺曼尼路转角处。埃尔根納孔先生进车后，发现这个人蓄短髮和络腮胡， 

年纪3 0上下，手提塑料包，向他的车子走近0埃尔根纳孔先生提高警觉，拔 

出左轮手枪，这时他听见枪声，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开始向他射击。车子左窗被 

打碎，交火期间，埃尔根纳孔先生的手臂和手被三粒子弹射伤。攻击者在埃尔 

根纳孔先生回击后逃走。埃尔根纳孔先生跳出车子追踪这名攻击者约数分钟， 

并继续射击，看见他几乎跌倒一下，然后逃去无踪。；

意大利警察五分钟之内赶抵现场，立即将埃尔稂纳孔先生送往医院。1981 

年1 1月初，法国警察在奥利机场逮捕了一个名叫迪米特里鸟•吉奥吉奥的阿 

美尼亚活动分子嫌疑犯〇后来发现他很可能就是攻击埃尔根纳孔先生的人《法 

国报纸几天后刊载了这项消息。在警察调查期间，吉奥吉奥先生说，他在罗马 

停留了1 5天，于1 0月29日抵达法国。此外，他携有下列物件：

(a) 1 9 8 I年1 1月1 1日巴黎一贝鲁特——巴黎机票一张；

⑼护照两本，一本属于一名妇女；

⑹中东航空公司1 0月5日开出的贝鲁特——米兰——贝鲁特路线机票 

一张；

⑻阿美尼亚地下组织ASALA的文件三份。

该嫌犯手臂上的左轮枪伤增加了他涉及攻击埃尔根納孔先生的嫌疑。

经过加强调查，法国和意大利当局决定让埃尔根纳孔先生当面指认吉奥吉 

奥先生和其他嫌犯〇从他看到的六个人当中，埃尔根纳孔先生挑出吉奥吉奥先 

生和另一人，排除了别人〇埃尔根纳孔先生说，这两名嫌犯都有些地方与攻击 

者相似，法国当局决定这项情报不足以构成有关攻击者身份的确定结论。

但是，由于有实质证据，人们预期有关吉奥吉奥先生的调查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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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当局却宣布，他们扣留此人只是因为他携带假护照，这一事实引起法国 

和其它地方新闻界的批评。尽管土耳其和意大利当局一再要求，法国当局对吉 

奥吉奥先生手臂上的枪伤却不置一词.也不提日期和医疗的情况。基于上述情 

况/意大利司法部本想调阅吉奥吉奥先生的卷宗，却因法国当局虽经意大利当 

局多次要求但从未收集这种卷宗而无从调阅。1 9 8 1年1 2月8日，吉奥吉 

奥先生在巴黎的审判结束，判处四个月监禁；但是，他的徒刑却被取消，人被 

释放，并驱逐出境，回到黎巴嫩〇

吉奥吉奥先生的扣押、审讯和虽与上述罪行有不少联系却被释放一事，加 

上他属于ASALA这个恐怖主义组织的事实，包括土耳其和法国在内的世界新 

闻界无不议论纷纷，表示疑问。

土耳其常驻代表团希望，事件发生在其境内的意大利政府和有责任嫌疑的罪犯 

在其境内的法国政府，也同样遵照大会第35/168号和第36/33号决议第 

7段的规定，尽快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3.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5

: ; : 〔原件：法文〕

〔1 9 8 2年7月7日〕
•.. ...

4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非常遗憾地把一个特定事件通知秘书长，那就是 

土耳其领事官员的安全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受到严重侵害，其发生情况如下：

1 9 8 2年1月2 8日上午9时3 0分，土耳其驻洛杉巩总领事凯玛尔•阿里 

肯先生在驾车从其住宅前往总领事馆途中被杀害。满名2 0岁左右的暗杀者，在途

中的一个十字街口伏击他，于阿里肯先生座车停于红灯时向其开火射击。总领事被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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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枪六发子弹射中―，当场死亡。暗杀者抛掉武器，乘车脱逃；但事件的目击者记 

下了汽车牌照号码，交给警方。

事件发生后，阿美尼亚正义突击队打电话给华盛顿和贝鲁特的美联社办事处， 

说责任由它负。洛杉矶警察进行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暗杀者所驾汽车是一个名叫哈 

里.萨松元的阿美尼亚人的，该人已被逮捕拘押。其审判仍在进行中。但是另三名 

嫌疑犯已被释放；第二名暗杀者仍由警方追缉中。

土耳其常驻代表团希望美国政府-一这个事件是在美国领土内发生的——尽速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5/168和36/33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 

报告，说明已采取什么措施将行凶者绳之于法并防止再发生这种行为。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 

的普通照会6

〔原件：英文〕

〔1 9 8 2年8月6日〕

1 9 8 2年2月8日，有人企图暗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伊朗大使和大使馆两 

名成员。

大使和陪同他的两名成员当时是从大使住所前往大使馆。突然间，有三、四个 

人阻住大使馆的汽车，在近距离开火射击。因为这辆汽车是装甲的，所以大使和车 

内的其他人没有受伤。汽车则受很大毁损。反对派“阿马德.扎德赫派突击队组织” 

的一个恐怖主义支派说这次袭击是它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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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7

〔原件：法文〕

〔1 9 8 2年6月2 I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非常遗憾地把一个特定事件向秘书长报告，那就 

是土耳其外交官员的安全在加拿大境内受到严重侵害，其发生情况如下：

1 9 8 2年4月8日上午9时3 0分左右，土耳其驻渥太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卡 

尼.格伦戈先生在其住所大楼地下室公用汽车库内受到武装袭击。当时他正落到汽 

车库拿他的汽车。行凶者在那里等他，用左轮手枪发射四发子弹，两发子弹击中格 

伦戈先生，伤其右腿；另两发子弹击中其汽车。格伦戈先生在汽车库内是被其妻子 

和邻居发现的：其妻子因没有见到他的汽车经过他们的窗口；其邻居因听到■^手 

枪枪声。格伦戈先生立即被救护车载到里弗赛德医院。

格伦戈先生生命已无危险，虽然在头几天时情况很严重。但是他现在局部瘫瘓，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中。

一个地下的阿美尼亚组织“ AS ALA”打电话给贝鲁特和雅典的新闻社，说袭击 

是它干的；此外，加拿大当局受到威胁说，不得对这个事件进行任何调查。在《环 

球邮报》发表一篇文章后，一个不说明姓名的人打电话给该报说，这个事件是“阿 

美尼亚解放阵线”千的。

土耳其常驻代表团希望加拿大政府一-这个事件是在加拿大领土上发生的一- 

尽速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5/168和36/33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 

报告，说明已采取什么措施将行凶者绳之于法并防止再发生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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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秘书长的普通照会8

〔原件：法文〕

〔1 9 8 2年7月7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非常遗憾地把一个特定事件通知秘书长，那就是 

土耳其领事官员的安全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受到严重侵害，其发生情况如下：

1 9 8 2年5月4日下午7时3 0分左右，土耳其驻波士顿总领事奥尔.贡迪 

兹先生在萨默维尔警察局附近遭暗杀，当时他正从领事馆回家。暗杀者左右手各持 

左轮枪一支，在总领事的汽车停于红灯时，连发1 5弹，贡迪兹先生身中9弹，当 

场死亡。凶手逃离现场；警方说有五个人目击此一事件。有人打电话给合众国际社 

说，暗杀是“阿美尼亚正义突击队”干的。

土耳其常驻代表团希望美国政府这个事件是在美国领土内发生的——尽速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5/168和36/33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 

报告，说明已采取什么措施将行凶者绳之于法并防止再发生这种行为。

B.各国依照大会第36/33号 

决议第9段提出的意见

丹麦

〔原件：英文〕

〔I 9 8 2年8月1 I日〕

依照第36/33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丹麦常驻代表团高兴地宣布，自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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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6月4日写给秘书长的照会（A/36/445，第二节A )以来，没有发 

生过该段所述性质的侵犯事件，无论是对驻丹麦的外交使馆和领事馆及代表，或对 

丹麦驻外的外交使馆和领事馆及代表。

厄瓜多尔

〔原件：西班牙文〕

〔1982年4月22曰〕 1

1. 谨通知阁下，厄瓜多尔已签署和批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国际公约；对于 

违反和不遵守外交使馆及领事馆和代表不容侵犯原则的行为，达到警人数目这一点， 

厄瓜多尔认为，要挽救这一极端危险局势，唯一适当的办法是：东道国认真承担其 

一切义务，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和保护措施，确保这些人和办事处的安全。

2. 同时，厄瓜多尔政府认为，这种确保安全措施会有所增加，如果未加入以 

下公约的国家都能加入这些公约的话：关于外交关系的1 9 6 1年维也纳公约和关 

于领事关系的1963年维也纳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以及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 

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1 9 7 3年公约。

3. 最后，厄瓜多尔围家认为，上面所述的措施应推广适用于国际组织和机构， 

以及它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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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1982年7月30日〕 

〔原件：英文〕

1 .芬兰政府认为曾促使五个北欧国家提议将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 

交和领事使闭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的所关切事项 

仍需国际社会成员给予特别注意。大会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就这个项目通过的 

各个决议（35/168号和36/33号)证明国际社会决心谴责侵犯外交代表和领事 

人员的暴力行为.对政府间国际组织官员的安全，也同样表示关切。

2. 从实际的观点看来，芬兰政府特别重视第36/33号决议中关于外交和领 

事使闭和接待国进行密切合作的必要性。芬兰政府还认为第35/1 68号决议确立的 

并经第36/33号决议进一步制定的报告程序为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 

护及其安全提供了具体和有用的方法.

3. 如前文所指出的，芬兰是几个有关保护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条约的缔 

约国。现正考虑加入为这方面其他条约的缔约国„

4. 芬兰政府很高兴告知秘书长：迄今为止对驻芬兰的外国外交和领事使团或 

代表或者对芬兰在国外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人员的没有任何违犯行为，使芬兰政府据 

以适用第36/33号决议第7段所载的报告程序。

5 .芬兰政府极感兴趣地期待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即将举行的关于本项目的讨 

论。关于以前各个决议通过的报告程序的经验有待评价。尽管在芬兰政府看来，现 

阶段的重点应为有效地执行大会过去两届会议工作所产生的制度，但仍可探讨关于 

确立汫一步的保护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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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原件：英文〕

〔1982年7月15日〕

1 .迄今为止，对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没有 

任何严重的违反行为，不论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行动所引起的还是国内或外来激进 

团体所造成的a

2.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经常警觉地按照适用的规章提供保护，因为印度尼 

西亚政府了解到不分肤色和意识型态，保护所有大使馆、领事馆或外国代表及其家 

属是它的义务。

3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印度尼西亚第1 /1982号法令中批准了《1 9 6 1年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各个关于取得国籍 

的任意议定书；在印度尼西亚第2/1982号法令中批准了《1969年特别使节公约》。 

1982年7月4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上述各公约的加入书存放于联合国秘书长。

4.加强对大使馆、领事馆和外围代表及其家属的安全的方法之一是指定某一 

地区作为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之用，但又不致对他们的自由造成妨碍■■雅加达首都 

特区总督/首长依据1 9 7 4年1 2月2日关于按照城市规划在雅加达首都特区外 

国代表建筑物/办公大楼区和住宅区安排办法的第—6454/d32/1974号当 

地条例，决定予以执行。

基里巴斯

〔原件：英文〕 

〔198 2年3月30曰〕

外交部谨告知联合国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没有任何严重

或不算严重的违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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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

〔原件：英文〕 

〔1982年6月15日〕

自从1 9 8 1年1 1月1 3日第36X33号决议通过以来，科威特当局没有任 

何违犯行为的记录。

黎巴嫩

〔原件：英文/阿拉伯文〕 

〔1 9 8 2年5月1 7日〕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谨转递黎巴嫩政府1 9 8 2年3月2 4曰第5018号法 

令案文（阿拉伯文）如下：

第501 8号法令

设立使馆保安部队

共相国总统：

根据《宪法》

根据1 9 6 7年8月5日第5 4号法令（国内保安部队的组织）；特别是其中 

第6和1 4条，

根据1 9 6 0车5月2 1日第3844号法令（国内保安部队的组织法令），特 

别是其中经1 9 8 1年1 2月1 0日第2350号法令修正的第3 1条，

根据1 9 7 4年8月9日第8577号法令（国内保安部队的兵员和弹药），

根据1 9 3 9年1 1月2 1日第9号法令（决定法案和法令生效日期），

根据内政部长的提议和国内保安部队司令委员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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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务院进行协商，

获得1982年3月24日内阁批准颁布命令如下：

笫1条

1. 除了国际保安部队负鲁特警察队的各分队外，应设立一队名为“使馆保安 

队”的分队，这一分队队长对警察队队长负责。

2. 与1960年5月21日第3844号法令的规定不同，这一分队的权力应 

予扩大，函括黎巴嫩全部领土，其队员在1行普遍和军事执法职务时应对公共检察 

官各主管办公厅负责。

使馆保安队队长应按照有效的规定，行使国内保安部队所规定的连长权限,

第2条

在本法令第4条规定的限制下，大使馆安全部队的职责如下:

⑻保卫驻黎巴嫩的外交使团的房屋及所属机构；

㈨保卫上述使团团长和雇员及其家属和住宅；

(c)于必要时，护送行动中的使团团长及团员；

⑹护送运送中的使团文件；

(e)保护阿拉伯和外国私人机构。

第3条

使馆保安队的成员应如下：

⑻保安队司令部，应附有一个行动中心; 

㈦保卫队；

(c)调查队；

⑷支助和紧急服务的普诵后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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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保安队的兵员和弹药应按照本法令附件决定，这项增补应载入197 3年 

8月9日第8577号法令附表，

第4条

国内保安部队总指挥应根据有关外交使团团长的要求并同外交和外国人事务部 

协商后，按照需要设立和取消警岗数目和本法令第2条所规定的其他服务。

第5条

国内保安部队总指挥应颁布指示决定本法令的执行细节。

第7条

如有必要应将本法令予以公布和传达。本法令一旦贴在总理办公室入口处即开 

始生效。 1

1 9 8 2年3月2 4日于巴卜达 

埃利亚斯•阿斯尔基斯（签名）

共和国总统颁布 

内阁首长

谢菲克•瓦赞（签名）

财政部长

阿里.哈里勒（签名）

内政部长

谢菲克.瓦赞（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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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原件：英文〕 

〔1 9 8 2年7月2 3曰〕

1. 关于第36/33号决议，首先应当回顾瑞典政府曾按照该决议第7段就

1 9 8 1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事件提出报告（A/36/445/Add.2,第A节） 

对犯罪者的刑事起诉仍有待瑞典高等法院审理，瑞典政府到时候将就这些诉讼的最 

后结果提出报告。

2. 关于本项目的一般情况，瑞典政府仍然相信给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提供 

有效保护是国际关系有条不紊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所有国家应单独地和一 

起地尽力保证这种使团和代表得到适当的保护。遇国际关系紧张或发生危机时，这 

项职责尤其重要。

3. 瑞典政府还认为大会应继续注意各国实际上履行这项职责的方式，以便可 

M显露任何不足之处，尽早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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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叙利亚共湘国

〔原件：英文〕

〔1 9 8 2年5月4曰〕

1 9 8 1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外交相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方 

面没有发生违犯情事；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将对犯者采取适当行动。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0 0卷，第7310号，第9 5页。

2《同上》，第5 9 (5卷，第8638号，第2 6 1页。

5 大会第3166 (XXVI11 )号决议，附件。

4 以秘书长1 9 8 2年8月4日的普通照会递送法国粕意大利常驻代表，并通过 

'秘书长1 9 8 2年8月1 0日的普通照会散发给所有其他会员囿。

5 以秘书长1982年7月14日的普逋煦会递送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并通 

过秘书长1982年8月5日的普逋照会散犮给所有其他会员国。

6 以秘书长1 9 8 2年8月1 6日的普通煦会递送伊朗常驻代表，并通过秘书长 

1 9 32年8月22日的普•遊照会傲汉给所有其他会员国。

7 以秘书长1 9 8 2年7月1 2日的普迎照会递送加攀大常驻代表，开逋过秘书 

长1 9 8 2年8月£5日的晋通照会敬犮给所有其他会员国。

8 以秘书长1 9 8 2年7月1 4 S的普通照会递送美国常驻代姣•并逋过秘书长 

1982年8月5日的晋逋照会散犮给所有其他会员_•

9 联合国秘带处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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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照大会第36,33号决议第1 1段提出的关于I y 8 1年8月3 1曰为止 

下列各项公约的批准湘加入情况的报告：《1 9 fcl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这两项公约的任意议定书、以及 

《1 9 7 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軎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 

公约》

A.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国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d)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1 965年10月6日&

阿尔及利亚 1 964年 4 月 14EIa

阿裉廷 1 963年10月10日

澳大利亚 1 Ü68年1月26日

奥地利 1 96(3年4月28日 

977年 3 月 17 Sd
巴哈马 1

巴林 1 9 7 1年1 1月2日a

孟加拉国 1 978年1月 1 3E3d

巴巴多斯 1 968年5月6Sd

比利时 1 968年5月2曰

贝宁 1 967年3月270a

不丹 1 972年12月7日&

破利维亚 1 97 7年12月28日

博茨瓦纳 1 969年4月 11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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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__%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d)

巴西 1 9 6 5年3月 2 5 0
保加利亚 1 9 6 8年1月 1 7 曰

缅甸 1 9 8 0年3月 7 0 a
布隆迪 1 9 6 8年5月 1 曰 a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 1 9 6 4年5月 1 4 曰

加拿大 1 9 6 6年5月 2 6 曰

佛得角 1 9 7 9年7月 3 0 曰a
中非共相围 1 9 7 3年3月 1 9 0
乍得 1 9 7 7年1 1 月 3 a0
智利 1 9 6 8年1月 9 曰

中国'° 1 9 7 5年1 1 月 2 5曰

哥伦比亚 1 9 7 3年4月 5 3

刚果 1 9 6 3年3月 1 1 曰a
哥斯达黎加 1 9 6 4年1 1 月 9 曰

古巴 I 9 6 3年9月 2 6 曰

塞浦路斯 1 9 6 8年9月 1 Ü aa

捷克斯洛伐克 1 9 6 3年5月 2 4 B
民主柬埔寨 1 9 6 5年8月 3 1 曰a
朝鲜陡主主义人民共湘国 1 9 8 0年1 0 月 2 9 B
民主也门 1 9 7 6年1 I 月 2 4曰1
丹麦 1 9 6 8年1 0 月 2 曰

吉布提 1 9 7 8牛1 1 月 2 曰a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6 4年1月 1 4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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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⑷

厄瓜多尔n 1 9 6 4年9月2 1 曰

埃及 1 9 6 4年6月9 曰 a

萨尔瓦多 1 9 6 5年1 2月 9 H

赤道几内亚 1 9 7 6年8月3 0 曰 a

埃塞俄比亚 1 9 7 叫3月2 2 曰 a

斐济 1 9 7 1年6月2 1 曰 d

芬兰 1 9 6 9年1 2月 9 曰

法国 1 9 7 0年1 2月 3 1 曰

加蓬 1 9 6 4年4月2 S a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7 3年2月2 a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2 1 9 6 4年1 1月 1 1 0

加纳 1 9 6 2年6月2 8 曰

希腊u 1 9 7 0华7月1 6 曰

危地马拉 1 9 6 3年1 0月 1 a

几内亚 1 9 6 8年1月1 0 曰 a

圭亚那 1 9 7 2年I 2月 2 8 H

海地 1 9 7 8年2月2 B a

教廷 1 9 6 4年4月1 7 0

洪都拉斯 1 9 6 8年2月1 3 曰 a

匈牙利 1 9 6 5华9月2 4 曰

冰岛 1 9 7 I年5月1 8 B a

印度 1 9 6 5年1 0月 1 5 曰

印度尼西亚 1 9 8 2年4月2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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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d)

伊朗 1 9 6 5年2月 3 B

伊拉克 1 9 6 3年1 0 月 1 5 曰

爱尔兰 1 9 6 7年5月 1 0 曰

以色列 1 9 7 0年8月 1 I 曰

意大利 1 9 6 9年6月 2 5 曰

象牙海岸 1 9 6 2年1 0 月 1 B'
â.

牙买加 1 9 6 3年6月 5 0 a

曰本 1 9 6 4年6月 8 曰

约旦 1 9 7 1年7月 2 9 曰 a

肯尼亚 1 9 6 5年7月 1 B

基里巴斯 1 9 8 2年6月 4 曰 a

科威特 1 9 6 6年7月 2 3 曰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6 2年1 2 月 3 曰

黎巴嫩 1 9 7 1年3月 1 6 曰

莱索托 1 9 6 時1 1 月 2 6 a
利比里亚 1 9 6 2年5月 1 5 曰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7 7年6月 7 曰

列支敦士登 1 9 6 4年5月 8 曰

卢森堡 1 9 6 6年8月 1 7 曰

马达加斯加 1 9 6 3年7月 3 1 曰 a

马拉维 1 9 6 5年5月 1 9 曰 a

马来西亚 1 9 6 5年1 I 月 9 曰 a

马里 1 9 6 8年3月 2 8 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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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釦(d)

马耳他M

毛里塔尼亚

1 967年 3月 73a

1962年7月 16 Ba

毛里求斯 1 9 6 9年7月1 6曰

墨西哥 1 9 6 5年6月1 6日

蒙古 1967年1月5曰8*

摩洛哥

莫桑比克

1968年6月19

1981 年 11 月 18 Sa

瑙鲁

尼泊尔

1978年5月5Sa

1965年y月28Sa

新西兰

尼加拉瓜

1970年9月23日

1975年10月31 Sa

尼日尔 1 962年 1 2月 5E)a

尼曰利亚 1 9 6 7年6月1 9日

挪威 1967年10月24日

阿曼 1 974年5月3 1 Sa

巴基斯坦 1962年3月29日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1U63年12月4Ü

1975年12月4Sd

巴拉圭

秘鲁

1969年12月230a 

1968年12月18曰d

菲律宾 1 9 6 5年1 1月1 5日

波兰 1 9 6 5年4月1 9日

葡萄牙 1 9 6 8年9月1 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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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d)

大韩民国n 1 9 7 0年1 2月 2 8 H

罗马尼亚 1 9 6 8年I 1月 1 5曰

卢旺达 1 9 6 4年4月1 5 曰a

圣马力诺 1 9 6 5年9月8 曰

沙特阿拉伯 1 9 8 1年2月1 8 曰a

塞内加尔 1 9 7 2年1 0月 1 2曰

塞舌尔 1 9 7 9年5月2 9 曰a

塞拉利昂 1 9 6 2年8月1 3 曰a

索马里 1 9 6 8年3月2 9 曰a

南非

西班牙 1 9 6 7年1 1月 3 1曰

斯里兰卡 1 9 7 8年6月2 0

苏丹 1 9 8 1年4月1 3 曰a

斯威士兰 1 9 6 9年4月2 5 曰a

瑞典 1 9 6 7年3月2 1 曰

瑞士 1 9 6 3年1 0月 3 0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9 7 8年8月4 0 a

泰国

多哥 1 9 7 0年1 1月 2 7曰

汤加 1 9 7 3年1月3 1 日a

特立尼达相多巴哥 1 9 6 5年1 0月 1 9曰

突尼斯 1 9 6 8年1月2 4 曰a

乌干达 1 9 6 5年4月1 5 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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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ÿ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⑻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 1 9 6 4年I月 I 2 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6 4年3月 2 5 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9 7 7年2月 2 4 日-a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囿 1 9 6 4年9月 1 曰

喀麦隆联合共相国 1 9 7 7年3月 4 ET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6 2年1 1 月 5 曰

美利坚合众国 1 9 7 2年I 1 月 1 3曰

鸟拉圭 1 9 7 0年3月 1 0 曰

委内瑞拉 1 9 6 5年3月 1 6 0

越南M 1 9 8 0年8月 2 6
a

曰

南斯拉夫 1 9 6 3年4月 1 曰

扎伊尔 1 9 6 5年7月 1 9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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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保留

(关于某些会员国对有些声明和保留 

的反对意见•见下文，）

巴林"

“ “1.对关于“外交邮袋”的第27条第3款•巴林政府在有重大理由相信外 

交邮袋中装有法律禁止逬出口的物件时.保留开启这种邮袋的杈利。

“2.核准这个《公约》并不表示承认以色列.或与该国逬行本《公约》所规 

定的任何交易。”

博茨瓦纳

“有一个保留，就是《公约》第3 7条应只在相互的基础上才能适用。

保加利亚

对第1 1条第1款的保留

依照各国之间平等的原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关于便馆构成人数方面 

任何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国与接受国协议觯决，

关于第4 8和5 0条的声明：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需要提请注意《公约》第4 8和5 0条的歧视性.依 

照这两条的规定，有些会员国不能加入本《公约》，这两条的规定不符合《公约》 

的性质本身.《公约》是普遍性的，应开放让所有国家加人 依照平等原则，任 

何国冢都无权阻挡其他国冢加入这种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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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对第1 1条第1款的保留:

依照各国间权利平等的原则，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关于便馆构成人 

数方面任何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国与接受国协议解决。

关于第4 8和5 0条的声明：

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需要提请注意《公约》第4 8和5 0条的歧视性, 

依照这两条的规定.有些国冢不能加入本《公约》.《公约》所涉及的事项影啊 

到所有国冢的利益，因此应该开放让所有国冢加人 依照主权平等原则.任何国 

冢都无杈阻挡其他国家加入这种公约。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14和16条中关于罗马教皇便节和教廷便节的规定和第 

3 7条第2, 3和4款的规定有所保留。

古巴

古巴革命政府对《公约》第4 8和5 0条的规定有明确的保留意见，因为它认 

为鉴于《公约》内容的性质和所涉主题.所有自由和主杈国家都有权加入：为此理 

由，古巴革命政府赞成让国际社会所有国冢加入.不论一个国冢领土大小.居民人 

数，或其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如何。

民主柬埔寨

在习惯法和各国惯例中公认和承认便馆馆长和便馆外交人员可以享有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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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规定的外交豁免和特权《 東埔寨皇冢政府不能授与其 

他种类的便馆人员一包括行政和技术人员。

民主也门"

对第I I条第1款的保留： 
à- ................ ........... . — ■■■■■■»" ■

依照各国平等的原则，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认为，关于便馆构成人数方面任何 

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国与接受国协议解决•

_m：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声明，该国接受《公约》的观定绝对不录示承认以色列或 

与之建立合同关系，

埃及

“ 1.第3 7条第2款应不适用•.............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认为第3 8条第1款应解释为只让身为接受国国民或在该国永久 

居留的外交便节享有管辖之豁免和不及侵犯权.因为这都是属于上述外交便节执行 

职务时所作的公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宣布法国同外国现行有效的双边协定的规定不受本《公约》 

规定的影响.

对第I I条第1款的保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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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国权利平等的原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关于便馆构成人数方面 

任何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团与接受闺协议解决•

关于第4 8和5 0条的声明： *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需要提请注意《公约》第4 8和5 0条便有些国冢不 

，能戚为本《公约》的缔约国。《公约》所涉及的事项影哬所有国冢的利益•因此 

应该开放让所有国家加人 依照主权平等原则•任何国冢都无权阻挡其他国家加

入这种公约。”

匈牙利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认为需要提请注意《公约》第4 8和5 0条的歧视性，依 

照这两条的规定，有些国冢不能加入本《公约》• 《公约》涉及的事项影响所有 

国冢的利益，因此依照国冢主权平等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被阻挡加入这种公约。_

伊拉克

“有一个保留，就是第3 7条第2款应只在相互的基础上才能适用。，’

日本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日本政府在签著1 9 fi I年4月

1 8日在维也纳签订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同时，愿意就该《公约》第3 4 

⑻条声明如下：

m根据我们的了解，第34㈨条所提到的捐税包括特别收税者依照日本法律 

和规章所征收的捐税，只要这种捐税通常计入M品或服务的价格内。例如在旅游 

税方面，铁路、船运和航空公司就是依照旅游税法成为特别收税者。依法可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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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在日本境内旅行税的火车、轮船和飞机乘客通常需要付计入捐税的价格——不 

必具体通知数额一-购买车、船、机票，因此，特别收税者所征收的税——如 

旅游税——必须视为通常计入第3 4⑻条所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内的间接税。，”

科威特〃

如果科威特国有理由相信外交邮袋中装有《公约》第2 7条第4款不许邮寄 

的物件，那末该国认为它有权要求在（有关）使馆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将邮袋打开 

如果这项要求遭派遣国当局拒绝，那末外交邮袋将被退回原付邮地点。

科威特政府声明它加入《公约》并不暗示承认“以色列”或与之建立加入的 

《公约》所说的关系。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7

(1)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加入本《公约》一筝不得被觯释为在任何 

意义上对以色列作任何承认，加入本《公约》也不暗示有意同以色列间有任何关

系或义务。

(2)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将不受《公约》第3 7条第3款的约束，除 

非是在相互的基础上。

(3) 如果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非常怀疑一个外交邮袋中可能装有本 

《公约》第2 7条第4款不许邮寄的物件，那末H拉伯利比Æ社会主义民众国有

权要求在有关使馆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将这种邮袋开启a 如果这种要求为派遣

国当局拒绝，那末该外交邮袋将被退回原付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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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马耳他政府声明第3 7条第2款只有在相互的基础上才能适用

蒙古

关于第I 1条第1款，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关于使馆构成人数方面任 

何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国与接受S1协议解决。

至于第4 8和5 0条，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需要提请注意《维也纳公约》 

第4 8和5 0条的歧视性，并声明既然《公约》所涉及的事项影响所有国家的利 

益，就应该开放让所有国家加入^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要籍此机会提请注意本《公约》第4 8和5 0条的歧 

视性，因为依照这两条规定，有许多国家不能加入。既然本《公约》的广大范 

围影响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就应开放让所有国家加入。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认为各国联合加入一个公约并不表示它们彼此正式承 

认。”

摩洛哥

摩洛哥王国加入《公约》，但有.一个保留，就是第3 7条第2款不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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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对《公约》第8条第3款有一个保留，就是需要先经尼泊尔王国政府同意才 

可委派并非派遣国国民的第三国国民到尼泊尔境内任何使馆担任外交人员。”

阿 曼

“ ••…阿曼苏丹国政府加入本《公约》一事并不表示在任何意义上承认以色列。 

此外，阿曼苏丹国同以色列之间将不会有任何条约关系.”

葡萄牙m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认为1 9 6 1年4月1 8日在维也納签订 

的《维也纳国际关系公约》第4 8和5 0条的规定不符合所有国家有权成为涉及一 

般利益事务的多边条约的缔约国的原则.

沙特阿拉伯〇

保留：

1 .如果沙特阿拉伯王国当局怀疑外交邮袋或其中任何包裹内装有不许以外交 

邮.袋邮寄的物件，那末该国当局可以要求在有关使馆委派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将包 

裹开启。如果这种要求遭受拒绝，那末这种邮袋或包裹将被退回。

2.加入本《公约》并不表示承认以色列，或将与该国有任何来往，或将与以 

色列建立《公约》所规定的任何关系。

保留：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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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惯法和各国惯例中公认和承认使馆馆长和使馆外交人员可以享有的上述 

《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规定的外交豁免和特杈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授与其 

他种类的使馆人员，除非是在相互的基础上。

“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保留权利将第3 8条解释为不准许身为苏丹W民或永久 

居留者的外交代表享有管辖豁免杈及不得侵犯杈，即使指控的行为是上述外交代表 

行使其任务时所作的公职行为。”

JM：

“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了解它批准1961年《维也納外交关系公约》一爭并 

不暗示对以色列作任何承认或与之建立本《公约》所涉及的关系。”

闸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7

1 979年3月1 5日21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承认以色列，不会同该国进行交易。

2 •第3 6条第1款关于免除课征的规定不应适用于使馆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除非是他们抵达接受国的最初六个月内。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对于第1 1条第1款的保留：

依照各国权利平等的原则，乌克兰苏维埃衽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关于使馆构成 

人数方面任何意见上的歧异，应由派遣国与接受国协议觯决。

关于第4 8和5 0条的声明:

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需要提请注意《公约》第4 8和5 0条的歧视性， 

依照这两条的规定，有些国家不能加入本《公约》• 《公约》所涉及的事项影响

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应该开放让所有国家加人 依照主权平等原则，任何国 

家都无权阻挡其他国家加入这种公约。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404
Chinese
Page 3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关于第11条第1款的保留：

依照各国权利平等原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认为，关于外交使团规模 

大小的任何分歧意见，应由派遣国与接受国之间协议解决之。

关于第4 8条相5 0条的声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认为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公约第4 8条相5 0条的 

歧视性质，按照这两条的规定，有些国家便不能加入公约。公约处理的事宜涉及 

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应开放给所有国家加入。依照主权平等原则，没有国家有 

权排除其它国家加入这一类性质的一项公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本公约绝不等于承认以色列或与之建立任何条约关系。”

委内瑞拉25

3.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凡为委内瑞拉国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得享有特 

权；基于这项理由，我对公约第3 8条提出正式保留。

越南

1. 公约第3 7条第2款规定给予行政相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的特权与黯免的程 

度，应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详细订定；

2. 公约第4 8条和5 0条的规定有歧视性，不符合各国间主权平等原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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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公约的普遍适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因此认为所有国家皆有权加入上

述公约。

反对意见

(秘书长收到各国通知其反对意见的来文的曰期，除批准或加入时提出者外， 

皆列于案文上方，）

澳大利亚

1 9 6 8年3月1 4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相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相蒙古人民共勒国有关第11条第1款 

提出的声明，不能改变该款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不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加国和柬埔寨对公约第3 7条 

第2款所提保留意见的效力•”

1970年1 1月20曰

“澳大利亚联邦共相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摩洛哥相葡萄牙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第37条第2款所提保留意见的效力a ”

… 1 9 7 3年9月6曰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德意志民主共相国致送加入书所附函件中对公约第1 1 

条第1款提出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相义务。”

1977年1月25日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相国政府对公约第3 7条第2、3相4款所提 

的保留意见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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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6月2 1日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对第1 1条第1款所提的保留意见 

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或义#■。”

巴哈马24

比利时

比利时政府认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蒙古人民共相国、鸟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有关第11条第1款的声明与 

公约的文字相精神不符，并认为这些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权利相义务。

比利时政府又认为阿拉伯联合共相国与柬埔寨王'国对第3 7条第2款所作的保 

留与公约的文字相精神不符.

1 9 7 5年1月2 8日

比利时王国政府反对巴林对第2 7条第3款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称阿拉 

伯埃及共和国）、柬埔寨（现称高棉共和国）相摩洛哥对第3 7条第2款提出的保 

留。但比利时政府仍认为，除上述保留所涉规定外，公约在比利时与上述各国之 

间，仍属有效。

保加利亚

1 9 7 2年9月2 2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相国政府认为巴林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 

所作的保留无先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HOU
Chinese
Page 38

1 9 7 7年8月1 8日

“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的适用提出 

的保留，保加利亚政府认为自己不受约束。”

1981年6月23日

“关于沙特阿拉伯王国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对于外交邮袋的豁免相沙 

特阿拉伯王国主管当局有权要求打开外交邮袋并于有关外交使团拒绝时要求退回一 

点所表示的保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不受约束。”

保加利亚人民共相国政府的了解是，这样作出的保留，违反1 9 6 1年外交关 

系公约第2 7条第4款。”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

1 9 7 7年1 1月2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相国对1 9 6 1年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3和4款所作的保留。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认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I联盟有关公约第1 1条第1款的声明，不能改变依 

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1 9 7 8年3月1 6日

“加拿大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相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3 

相4款所作的保留无效s 同样，加拿大政府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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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共相国）政府、柬埔寨政府相摩洛哥王国政府对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作的保 

留无效。

“加拿大政府认为•蒙古人民共相国政府、保加利亚政府、德意志民主共湘国 

政府相也门人民民主共相国有关公约第1 1条第1款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 

有的任何权利相义务。

“加拿大政府还要正式声明•它认为巴林政府对第2 7条第3款以及科威特和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对第27条第4款所作的保留，一概无效。”

捷克斯洛伐克

1 9 7 2年1月1 9日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相国对上述保留表示反对.并不承认巴林政府 

提出的这项保留。

“多由外交信使运送的外交邮件之不可侵犯.是绝对的.毫无例外的《 世界

各国皆有义务确保其不可侵犯，并绝对不得拆开或加以扣留。

“这项保留，就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而言，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由于这 

项保留与一般国际法的一项有效准则相公约的一项基本规定相抵触.因此不能接受

197 7年10月28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文书中载有一项保留，是利 

比亚政府对上述公约有关外交邮件法律制度的第2 7条第4款作出的保留。

“在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相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通知秘书长，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相国认为自己不受上述保留的约束。

“维也纳公约第2 7条第3相4款所述的外交邮件不可侵犯原则，是国际法普 

遍承认的原则，并在适用上具有绝对性，毫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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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年1 2月1 2日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相国有关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第3 7条第2、3相4款所提保留的效力a

丹麦

“丹麦政府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I条第1款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和义 

务。此外，丹麦政府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柬埔寨和摩洛哥对第3 7条第2款 

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并不排除这项公约在丹麦和上述各国之间生效。”

1970年8月-5日

“丹麦政府认为葡萄牙1 9 6 8年9月I 1日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 

第2款所作的保留无效。

“这项声明不排除上述公约在丹麦和葡萄牙之间生效。”

1977年3月2 9日

“丹麦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3 7条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不阻止这项公约在丹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间生效。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蒙古人民共和国、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有关第I I条第1款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认为科威特对第2 7条第4款所作的保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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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 2月2 8日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3 7条所作的保留无效《 这项声明不妨碍本公约在法兰西共和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生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本公约第I1条所作的保留，与 

公约的文字和精神不符。”

1967年3月I 6日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東埔寨王国对1961年4 

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作的侏留不符合上述公约的内容和 

精神。”

1967年5月1 0曰

“德惡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f古人民共和国1 967年1月5日对1961年 

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 1条所作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文字与精神。”

1968年7月9曰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68年1月17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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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 I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 1条第1款所作的保留不符合该公 

约的文字与精神。”

1968年I 2月2 3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摩洛哥王国1 9 6 8年6月1 9日和葡萄牙 

1968年9月11日对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7条第2 

款作出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文字和精神。”

1974年9月25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囿1 973年2月2日加入 

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对第1 I条第I款作出的保留，不符 

合该公约的文字与意图。”

1975年2月4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巴林政府对1 9 6 I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作出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1977年3月4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也门人良'民主共和国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 1条第1款作出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目标与宗旨。

1977年5月6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不妨碍该公约在德蒽志联邦

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冋生效。”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Page 43

A/37/404
Chinese

1977年9月1 9日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不妨碍这项公约在德蒽志 

联邦共和国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生效。”

1979年7月1 I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I 9 6 1年4月I 8日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6条第1款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不得解释为妨碍该公 

约在德蒽志联邦共和国与阿狃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生效。

1980年1 2月1 1日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就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作的声明与该公约的目标与宗旨不符。

1981年5月1 5日

德S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2 7条所作的保留无效。这项声明不得解释为妨碍该公约在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生效。

1981年9月3 0日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苏丹民主共和国对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3 7条第2款和第3 8条所作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目标与宗旨。这项声明不

得解释为妨碍该公约在德蒽志联邦共和国与苏丹民主共和国之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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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希腊政府不能接受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公约第11条第1款所作的 

保留；也不能接受柬埔寨、摩洛哥、葡萄牙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公约第3 7条第 

2款所作的保留。

危地马拉

1 9 6 3年1 2月2 3日

危地马拉政府正式拒绝古巴政府在其批准文书中对公约第4 8和5 0条所作的 

保留。

海地

1 9 7 2年5月9日

海地政府认为，巴林政府就外交信件不可侵犯所表示的保留可能破坏本公约的 

效力；本公约的主要目标之一即在于制止某些阻碍外交人员执行其职务的作法。

匈牙利

,, 1975年7月7日

“巴林政府对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所作的保留，违 

反国际惯例普遍承认的外交邮袋不可侵犯原则，不符合公约的目标。

“因此，匈牙利人民共和闺不承认这项保留的效力。”

1 9 7 8年9月6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第3 7条第2、3和4款所作保留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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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1 9 7 8年1月1 7日

“爱尔兰政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4和16条 

有关教皇使节和教廷代表的规定作出的保留。爱尔兰政府认为这些保留不能改变 

依这些条款应有的任何权利或义夯。

“爱尔兰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第37条第2.3和4款所作的保留 

无效。

“这项声明不妨碍本公约在爱尔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生效。”

卢森堡

1 9 6 5年1月1 8日

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政府批准公约时所作的保留和声明，卢森堡政府遗憾地声明 

不能接受可能改变本公约某些条款效力的保留或声明。

1 96 5年10月25曰

关于匈牙利政府批准公约时所作的声明，卢森堡政府遗憾地声明不能接受那项 

声明。

马耳他

“马耳他政府认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第11条第1款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

应有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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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1 9 7 8年1月1 8日

“巴林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所作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 

基本目标和宗旨。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不受上述保留的约束。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第37条第2、 3和4款所作保留的效力。”

新西兰

“新西兰政府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蒙 

古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11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不能改变依照该款应有的任何权利 

和义务。此外，新西兰政府不接受柬埔寨、摩洛哥、葡萄牙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对该公约第37条第2款所作的保留。”

1977年1月25日

“新西兰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第37条第2、 3和4款所作的保留无效，并认为这些条款在新西兰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仍然有效。” _

波兰

1 9 7 5年1 1月3日

“巴林政府对1 9 6 1年4月1 8日在维也纳宪成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7条第3款所作的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目标与宗旨。这项保留违反闺际外交法

的基本原则。因此，波兰政府不承认这项保留的效力。”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V37A〇4
Chinese
Page kj

1 9 7 8年3月7日

“外交邮袋不可侵犯和自由通信原则是国际法普遍承认的，不得以片面保留 

更改之。

“这项反对意见不妨碍本公约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生

效。” ___________ .

汤加

1 9 7 3年1月3 1日

汤加政府在提交继承书时表示，它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一样，反对 

埃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蒙古，保加 

利亚、高棉共和国、摩洛哥和葡萄牙在批准（或加入）上述外交关系公约时所作的 

保留和声明.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

1 9 7 2年7月2 8日

巴林政府对上述公约所作的保留违反了国际惯例普遍公认的外交邮袋不受侵犯 

原则，因此，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能接受.

1 9 7 7年1 0月2 4日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相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第37条第2、3和4款所作的保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1972年6月6日

关于巴林对第2 7⑶条所作的保留：

…•这项保留违反了国际惯例承认的外交邮袋不受侵犯原厕，因此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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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年1 0月1 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 9 6 1年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37条第2、3和4款所作的保留•

1 9 7 7年1 1月7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不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1 9 6 1年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所作保留的约束•

1 9 8 2年2月1 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不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在加入1 9 6 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所作的保留•因为该保留违反了该公约最重要的一项规定, 

即不得打开或扣留外交邮袋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1S

1 9 6 4年9月1日

“联合王国政府不承认阿拉伯联合共相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7条第2款 

所作的保留• 此外，联合王圆政府认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公约第11条第1款所作的 

声明并不影响该款规定的任何权利相义务•”

1 9 6 7年6月7日

‘‘联合王囿政府认为蒙古人民共相国政府对公约第1 1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并 

不影响该款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

1968年3月29日

“联合王国政府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对公约第11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并不影响该 

款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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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ÜÏ 6 月 1 9 日

‘‘联国王合政府不承认柬埔寨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款所作

的保留•” .........................

............. 1 9 6 8年8月2 3日

“联合王国政府不承认摩洛哥王国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7条第2款 

所作的保留

1 9 6 8年1 2月1 0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不承认葡萄牙政府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3 7条第2款所作的保留

1 9 7 3年3月1 3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正式声明，不承认巴林政府对维也納外交 

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所作的保留• ”

1 9 7 3年4月1 6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正式声明，褥蒽志民主共和国在随加入书 

附送的信件中对公约第11条第1款所作的声明并不影响该款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 

务• ”

1 9 7 7年1月2 5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第3 7条第2、3相4款所作的保留•”

1 9 7 7年2月4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正式声明，民主也门政府对公约第1 1条 

第1款所作的保留并不影响该款规定的任何杈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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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

1 9 6 4年6月2 2日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政府正式拒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在其批准书中对公约第1 1条第1款所作的保留

关七主:口从u 1 9 7 4年7月2日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下列国家所作的保留表示反对：巴林，第2 7条第3款; 

科威特，第2 7条第4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柬埔寨 

(现称高棉共和国）和摩洛哥r第3 7条第2款。不过，美III政府认为，除上述 

提出的保留条款外，在美国与上述各国间，该公约仍然有效，”

脚注

10分别于1 96 1年4月1 8日相1 9 6 9年12月19日由中华民画签字敢批准•

关于上述签字和/或批准，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波兰，罗 

马尼亚、鸟克兰和苏联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给秘书长的信件中表示，它们 

认为上述签字和Z或批准完全无效，因为这个所谓的“中IK政府”无权代表中 

国发言或承担义务；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只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有权代表中国B

对于上述信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给秘书长的信中表示，中华民国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参加了1 9 6 1年外交关系和豁免会议，对该公 

约的制订作出了贡献，并在公约上签字和交存了批准书，“就上述公约而言， 

任何违反或妨害中华人民国政府合法地位的声明相保留绝不影响中华民国在本 

公约下的杈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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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续）

中国政府1 9 7 5年1 1月25日交存的加入书载有下列声明：“蒋介石集团 

盗用中国名义对本公约的“签字”和“批准” 一律非法无效.”

厄瓜多尔政府在批准本公约时撤回了它在签字时提出的对本公约第3 7条第2、 

3相4款的保留.

批准书载有下述声明：1 9 6 1年4月1 8日在维也纳制订的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意议定书和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自其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效之日起，也适用于柏林领土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乌克兰相苏联等国政府通知秘书长，它们认为上述声明并无法律效力，因为西 

柏林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德蒽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因此，德意志联邦共相国 

政府没有资格为西柏林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能对其适用国际协定，包括该公约 

在内.

德意志联邦共和围、法国、联合王国相美国政府通知秘书长，在按照原已生效 

的有关文书签订的1 9 5 5年5月5日柏林宣言中，柏林的最高当局盟国管制 

娈员会授杈柏林当局，依照适当安排对外代表柏林及其居民的利益，因此，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依照上述授权所作的安排，可以在柏林适用其签订的国际协定, 

但每次适用的最后决定权属于盟国管制娈员会，并须在柏林采取行动，使此种 

协定成为柏林境内的法律。因此，它们认为前段所述反对毫无根据.

随后，秘书长又收到下列来信：

德意志民主共相国（1973年12月27日）

“关于在（西）柏林适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问题，按然1 9 7 1年9月3 

曰苏、英、美、法四国签订的四国协定*德意志民主共相国声明*(西）柏林 

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不得由其统治^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声明在“柏林领土”适用该公约违反了四国协定，没有任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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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美三国（1 9 7 4年6月1 7日——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 9 7 3
- ■— I . ■ -  .一—        —  ... . 一 • . . _ -—

年1 2月2 7曰的声明）：

“法、英、美三国政府请本公约缔约国注意，三国当局根据其在柏林西区的最, 

高权力，按照既定程序.已事先授权在柏林西区适用本公约.

“法、英、美三国政府曾在给I 9 7 I年9月3日四国协定（附件四A )成员 

苏联政府的信中，重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国际协定和安排，可以适用于柏林 

西区，只要安全和地位问题不受影响，而苏联政府在给同属1 9 7 1年9月3日 

四国协定（附件四;B)成员的法、英、美三国政府的信中，也曾声明并不反对此种 

适用B

“因此，本公约在柏林西区的适用完全有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_ 1 9 7 4 f 7 ^_1 5 0 )_：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同意三囿政府照会中的立场在（西）柏林适用本7 

公约完全有效。 ”

苏联（1 9 7 4年9月I 2日）

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领土”适用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的问题，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西）柏林从来不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不是德_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也不受其统治。 

这一事实中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重申，具有法律效力a 苏联继续认为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领土”适用国际协定的声明没有法律效力a

鸟克兰（1 9 7 4年9月1 9日）

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领土”适用1 9 6 1年4月1 8日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的问题4乌克兰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其信件中表示的意见，（西）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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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来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不是德总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也不由其 

H 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重申并确定了这一点^ 乌克兰继续认为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在“柏林领土”适用国际协定的声明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法、英、美三国（1 9 7 5年7月8日一—关于苏联1 974年9月12日的‘ 

声明）：

“法、英、美三国政府在给1 9 7 1年9月3 0日四国协定（附件四A )成员 

苏联政府的信中声明，只要安全和地位问题不受影响，并且每次适用都加以说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以依照既定程序，在柏林西区适用其签订的国际协定和安排。 

而苏联政府在给同属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附件四B )成员的法、英、美 

三国政府的信中.也曾声明不反对此种适用.

“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西区适用此种国际协定或安排时使用什么名词， 

四国协定并无任何规定，当然也不影响在过去使用的任何名词。

“无论如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上述照会中使用的名词，绝不影响四国协定 

或关于柏林的任何决定.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柏林声明的效力并不受使用这一名词的影响■上 

述公约在柏林西区的适用仍然完全有效，”

法、英、美三国（1 9 7 5年7月8日——关于乌克兰1 9 7 4年9月I 9日

的声明）：

“法、英、美三国政府指出.上述照会中的国家不是1 9 7 1年9月3日四国 

协定的缔约国• 这个协定是由法、苏、英、美四国在柏林签订的，因此，该国没 

有资格就该协定的规定正式发言，

“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西区适用其缔结的条约或协定时使用什么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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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协定并无任何规定.当然也不影响在过去使用的任何名词。

“无论如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上述信件中使用的名词绝不影响四国协定或 

关于柏林的任何决定《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柏林声明的效力并不受使用这一名词的影响a

“对于不是四国协定缔约国的国家以后提出的同类来信，法、英、美三国政府 

不再答复。这并不表示三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5年9月19日）：

“法、英、美三国政府1 9 7 5年7月8日的照会（1 9 7 5年8月1 3日《条 

约集4》，C. If. 190, 1975号通告）答复了上述来信中的意见B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政府依照三国照会所述的法律依据，重申其按照既定程序在（西）柏林适用 

上述公约仍然完全有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指出.以后不再答复此类性质的来信，但这并不表示 

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苏联（1975年12月8日）：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重申其I974年9月11日第491号照会的立场《 

苏联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在“柏林领土”适用上述公约的声明并无任何法 

律效力。 ,,

15希腊政府在交存批准书时附有一信，通知秘书长，撤销它在签署公约时对第3 7

条第2款的保留8保留的内容见联合国•《条约集》，第5 0 0卷，第186页。

u马耳他政府在交存继承书时表示，公约自1 9 6 4年1 0月1日（即公约对联

合王国政府生效之日）起对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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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上述批准给秘书长一封信，声明 

两国政府认为上述批准无效，因为南朝鲜当局不能代表朝鲜。

对于罗马尼亚常驻代表的上述信件，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 

一封信如下：

“大韩民国参加了联合国外交关系和豁免会议.对1961年4月18日 

在维也纳制订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出了贡献，在同一天在公约上签字，并 

在1970年12月28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批准书，

“联合国大会1 9 4 8年1 2月1 2日第1 9 5 (工I工）号决议明确宣 

布，大韩民国政府是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

“因此，缺乏事实或任意歪曲大韩民国政府合法性的任何声明，绝不能影 

响大韩民国在上述公约下的权利和义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共和国（后者取代了越南共和国）在1976年7月2 

日统一成为一个新国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B 前越南共和国曾 

于1 9 7 3年5月1 0日加入公约a

秘书长在1 9 6 9年9月5日接到以色列政府来信，其中声明：“注意到科威 

特政府在加入公约时所作声明的政治性质《 以色列政府认为，本公约不是提 

出此种政治声明的场所，但对此问题的实质而言，以色列政府将对科威特政 

府采取完全对应的态度

秘书长还收到以色列政府实质内容相同的下列来信：1 9 6 9年1 0月15 

日，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加入时所作的声明（见以下脚注3 6 ) ; 1972 

年1月6日，关于巴林在加入时所作的声明；1 9 7 7年1月1 2日，关于民 

主也门在加入时所作的声明；1 9 7 7年8月3 0日，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处 

国在加入时所作声明，1979年10月29日，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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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声明；1 9 8 1年4月I日，关于沙特阿拉伯1 9 8 1年2月1 0日的声明; 

1 9 8 1年8月1 4日.关于苏丹1 9 8 1年4月I 3日的声明。

*8中国政府1 9 8 〇年9月1 5日来信，通知秘书长，中国撤销对公约第3 7条 

第2、3和4款的保留。

”埃及政府1980年1月18日通知秘书长，它决定撤销关于以色列的保留。 

撤销自1 9 80年1月25日起生效。关于保留的内容，见联合国，《条约 

集》，第5 0 0卷，第2 1

2°葡萄牙政府1 9 7 2年6月1日通知秘书长，它决定撤销对公约第3 7条第2 

款的保留9 保留的内容见联合国，《条约集》，第6 4 5卷，第3 7 2页^

〃这些保留并未载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 9 7 8年8月4日交存的加入九秘 

书长按照类似情况下使用的惯例，在1 9 7 9年4月2日将保留全文送交有关 

各国，由于在发出后90天内没有收到对此一程序的任何反对意见，秘书长于 

1 9 7 9年7月I日将保留书正式存放.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第3号保 

留实质部分的反对意见.见本章“反对意见”部分

22应该指出，自收到该声明之日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即不再是该议定书的缔 

约国或签署国《

23委内瑞拉政府在批准书中重申其在签字时所作的保留意见第3段1>委内瑞拉 

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交存批准书时说，委内'瑞拉政府在批准时没有坚持保留意见第 

L 2两段.因此应视为已经撤销,保留的内容见联合国，《条约集》,第500卷 

第202页.

24巴哈马政府1 9 7 7年6月8日给秘书长一封信，声明它维持联合王国政府在 

巴哈马独立前所提的反对意见9 (联合王国政府在1973年7月10日巴哈 

马独立前所提的反对意见内容，见上文“反对意见”部分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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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意议定书

国家 批准加入⑻

P»J根廷 1963年10月10曰

比利时 1968年5月2Ba

博茨瓦纳 1969年4月1lBa

缅甸 1980年3月7日a

中非共和国

中国

1 9 7 3年3月1 9日

民主柬埔寨 1965年8月31日a

丹麦 1 9 6 8年1 0月2日

多米尼加共相国 1 9 6 4年1月1 4日

埃及 1964年6月9日a

芬兰 1 9 6 9年1 2月9日

加蓬 1964年4月2日a

德意志联邦共相国26

加纳

1 9 6 4年1 1月1 1日

几内亚 1968年1月10曰a

冰岛 1971年5月18日a

印度 1965年10月15日a
印度尼西亚 1 9 8 2年6月4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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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伊拉克

蒽大利

肯尼亚

老树人民民主共湘国 

黎巴嫩

网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摩洛哥

尼泊尔

尼曰尔

挪威

阿曼

巴拿马

巴拉圭

菲律宾

大韩民国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 

瑞典

1 9 6 5年2月3日 

1963年10月15日

1969年6月25日 

1 9 6 5年7月1日a 

1962年12月3日a

197 7年6月7日a 

1963年7月31日a 

1 9 8 0年4月2 9曰a 

1965年11月9日a

1977年2月 23 Sa 

1965年9月28曰a 

1966年3月28曰a 

1967年10月24日

1 9 7 4年5月3 1日a 

1963年12月4日a

1969年12月23曰a 

1 9 6 5年1 1月1 5日 

1977年3月7日

1 9 7 8年7月3 1日a 

1 9 6 7年3月2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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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突尼斯

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 

南斯拉夫 

扎伊尔 1

196 8年1月24日a 

1 9 6 2年1 1月5日 

1 9 6 3年4月1日 

1976年7月15日a

注

1 9 6 1年4月1 8日以中华民国名义签署。 

参;f上文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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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关于强制#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

国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⑻

澳大利亚 1968年1月26日a

奥地利 1966年4月28日

巴哈马 1 9 7 7年3月1 7日a

比利时 1 9 6 8年5月2日

博茨瓦纳 1 9 6 9年4月1 1日a

中非共相国 1 9 7 3年3月1 9曰

中国27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1964年1I月9曰a

民主柬埔寨 1965年8月31曰a
丹麦 1968年10月2日

多米尼加共舶国 1964年2月13日

厄瓜多尔 1064年9月21日

斐济 1971年6月21日d

芬兰 1 9 6 9年1 2月9日

法国 1 9 7 0年1 2月3 1日

加蓬 1964年4月2曰a
德蒽志联邦共相国28 29 1 9 6 4年1 1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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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内亚 1968年1月10日a

冰岛 1971年5月18日a

印度 1965年10月15日a

伊朗 1965年2月3日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19(53年10月15曰

蒽大利 1969年6月25曰

日本 1 9 6 4年6月8曰

肯尼亚 1965年7月 10a

老树人民民主共命国

黎巴嫩

1962年12月3曰a

列支敦士登 1 964年5月8曰

卢森堡 1966年8月17日

马达加斯加 1963年7月31曰a

马拉维 1980年4月29曰a

马来西亚 1965年11月9曰a

马耳他M I 9 6 7年3月7日d

毛里求斯： 1969年7月18日d

尼泊尔 1965年9月28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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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1 9 7 0年9月2 3日

尼日尔 1966年4月26日a

挪威 1 967年1 0月24日

阿曼 I 9 7 4年5月3 1日a

巴基斯坦 1976年3月29日a

巴拿马 1963年12月4日a

巴拉圭 1969年12月23曰a

菲律宾^

大韩民国1

1 9 6 5年1 1月5曰

1977年1月25日

塞舌尔 1979年5月29曰a

斯里兰卡 1978年7月31日a

瑞典 1 9 6 7年3月2 1日

瑞士 1963年11月22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6 4年9月1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湘国 1 9 6 2年1 1月5日

美利坚合众国 1 9 7 2年1 1月1 3日

南斯拉夫

扎伊尔

1 9 6 3年4月1日

1965年7月19日a

注

1 96 1年4月1 8日以中华民国名义签署，参看有关代表中国签署、批准加 

入等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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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续）

参看上文注1 2。

在1965年3月22日收到的函件中，輜窝志联邦共昶国政府通知秘书长：

“德蒽志联邦共相国不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为履行《关于强制 

解决争端的任蒽议定书》第一条所砚定的义务，并依照安全埋事会1 9 4 

6年10月I5日关于准许非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参加的条件的决议（安 

全理事会第7 6次会议通过的第9 (1946 )号决议），德意志联邦共初国 

已发表声明、表示就《关于强制觯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第一条所指各种 

争端接受国际法院的管理，此项声明也适用于《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意 

议定书》第四条所指由《关于取得丨Ü籍的任意议定书》的觯释或适用问题 

引起的各种争端。”

按照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第3段的规定，此项声明已由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政府于1 9 6 5年1月2 9日交存于国际法院书记官长，其正式副水 

分送国际法院规约的所有当事国。

德意志联邦共舶国政府在同一函件中按照1961年4月18日在维 

也纳议定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的规定通知秘书长, 

该国政府将把议定书的各项规定也适用于由1 9 fci 1年4月1 8日在维也 

纳议定的《关于取得国籍的任蒽议定书》的解释耿适用问题引起的各种争 

端。

上文汪1 4也适用于本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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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国家 批准，加入(a)、继承通知⑻

问尔及利亚 1 964年4月14日a

阿根廷 1 967年3月7日

澳大利亚 1 9 7 3年2月1 2日

奥地利 1 9 6 9年6月1 2日

巴哈马 1 977年3月17日d

孟加拉国 1 978年1月13日d

比利时 1 9 7 0年9月9日

贝宁 1 979年4月27日、

不丹 1 981年7月28曰a

坡利维亚 1 970年9月22日

巴西 1 9 6 7年5月1 1日

加掌大 1 974年7月18日a

佛得角 1 979年7月30日a

中非共相国

智利 1 9 (5 8年1月9日

中国H 1 979年7月2曰a

哥伦比亚 1 972年9月6日

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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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 196(5年12月29日

古巴 1965年10月15日

塞浦路斯 1976年4月14日a

捷克斯洛伐克 1 9 6 «年3月1 3日

丹麦 1 9 7 2年1 1月1 5日

吉布提 1978年11月2曰a

多米尼加共相国 1 9 6 4年3月4日

厄瓜多尔 1 9 6 5年3月1 1日

埃及 1965年6月21日a

萨尔瓦多 1973年I月19曰a

赤道几内亚 1976年8月30曰a

斐济 1972年4月28曰a

芬兰 1980年7月2日

法国 1 9 7 0年1 2月3 1日

加蓬 1965年2月23日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52 1 9 7 1年9月7曰

加纳 1963年10月4日

希腊 1975年10月14日a

危地马拉 1973年2月9日a

圭亚那 1 973年9月13日a

海地 1978年2月2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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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 1 9 7 0年1 0月8日

洪都拉斯 1968年2月13曰a

冰岛 1 978年6月1日a

印度 1977年11月28日a

印度尼西亚 1982年6月4日a

伊朗 1 9 7 5年6月5日

伊拉克 1970年1月14日a

爱尔兰

以色列

1967年5月10日

意大利

象牙海岸

1 9 6 9年6月2 5曰

牙买加 1976年2月9曰a

约旦 1973年3月7曰a

肯尼亚 1 9 6 5年7月1日a

基里巴斯 1982年4月2日d

科威特 1 975年7月3 1曰

老挝人民民主共相国 1973年8月9日a

黎巴嫩 1975年3月20日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列支敦士登

1972年7月26曰a

1966年5月18日1 9 6 6年5月1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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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棘堡 1972年3月8日

马达加斯加 1 96 7年2月7曰a

马拉维 1 980年4月29日a

马里 1968年3月28曰a

毛里求斯 1970年3月13日a

墨西哥 1 9 6 5年6月1 6日

原洛哥 1977年2月23曰a

尼泊尔 1965年9月28日a

新西兰 1974年9月10日a

尼加拉瓜 1975年10月31日a

尼曰尔 1966年4月26曰

尼日利亚 1968年1月22曰a

挪威 1 9 8 0年2月1 3日

雙 197 4年5月31曰a

巴基斯坦 1969年4月14日a

巴拿马 1967年8月28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5年12月4日d

巴拉圭 1969年12月23曰a

秘鲁 1978年2月17日

菲律宾 1 9 6 5年1 1月1 5日

波兰 1 9 8 1年1 0月1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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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1972年9月13曰a

大韩民国 1 9 7 7年3月7日a

〔越南南方共和国〕” 1 9 7 3年5月1 0日a

罗马尼亚 1 9 7 2年2月2 4日a

卢旺达 1974年5月31日a

塞内加尔 1966年4月29曰a

塞舌尔 1979年5月29日a

索马里 196 8年3月29日a

西班牙 1970年2月3曰a

苏里南 1 9 8 0年9月1 1日a

瑞典 1974年3月19日

瑞士 1965年3月3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78年10月13日a

汤加 1972年1月7曰a

特立尼达湘多巴哥 1965年10月19曰a

突尼斯 ,1 964年7月8日a

土耳其 1976年2月19日a

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 1977年2月24日a

大不列颠及北荄尔兰联合王国 1972年5月9日54

喀麦隆联合共湘国 1967年5月22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 1977年4月18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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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1 9 6 9年1 1月2 4日

上沃尔特 1 9 6 4年8月1 1日

卢拉圭 1 970年3月10日

娈内瑞拉 1965年10月27日

南斯拉夫 1 9 6 5年2月8日

扎伊尔 197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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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保留

(某些国家对其中部分声明和保留所持异议载列于后。）

古巴

古巴革命政府明白表示对公约第7 4和7 6条的保留，因为它认为，鉴于公约 

内容和规则的性质，一切自由主权国家都有权加入，因此革命政府赞成为国际社会 

所有国家的加入提供方便，不论其领土面积大小、居民人数多少及其社会、经济或 

政治制度如何。

捷克斯洛伐克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74和7 6条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所有国 

家参与一般性多边条约的权利不符的是，这些规定剥夺了某些围家加入一项一般性 

条约为缔约国的不可剥夺权利，这项条约涉及任一国家合法利益的事项，按照其序 

言所述，它应能有助于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不论各国宪政及社会制度的差异如 

何。”

丹麦

关于第5条第出款，外国在丹麦设立的领馆除以特别协定方式之外，不得执行 

嘱托调查书或代派遣国法院调查证据的委托书，而且只能对民事或商业事项转送司 

法书状和司法以外文件。

⑴“关于第2 2条，丹麦政府表示希望能够保留丹麦同其他若千国家之间目 

前所实行的办法，即委派属接受国或第三国国籍的人为名誉领事官员；丹麦政府并 

表示希望与丹麦建立领事关系的国家，对于委派属接受国或第三国国籍的人为名誉 

领事官员一事，按照第2 2条第2和3款给予同意。

(2) “关于第6 8条，丹麦政府表示愿意按照丹麦的惯例，继续委派名誉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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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并在对等待遇条件下，愿意在丹麦继续接受名誉领事官员。”

埃及m ”

“2-—第4 6条第1款关于免除外侨登记及居留证的规定应不适用于领馆雇 

员。

“ 3——第4 9条关于免税的规定应只适用于领事官员及其配偶和年幼子女。 

免税不适用于领馆雇员和服务人员。

“4——第6 2条关于免纳关税以及供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公务上使 

用的物品税的规定应不适用。

“5——第6 5条不能接受。名誉领事官员不能免除外侨登记及居留it 

“6—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了解是，本公约指定的各项特权和豁免只授予领 

事官员及其配偶和年幼子女，而不授予家庭内的其他成员。”

斐济

“斐济对于第4 4条第3款免除领馆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所涉事项作证的义务的 

解释是，这项规定所牵涉到的行为仅仅是领事官员和领馆雇员按照本公约第4 3条 

规定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管辖的行为。”

芬兰

批准时：

保留:

“关于第3 5条第1款和第5 8条第1款，芬兰不赋予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 

的领馆以使用外交或领馆信差和外交或领馆邮袋的权利，也不赋予各国政府、外交 

使馆和其他领馆以使用这些方式同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通讯的杈利，除非 

在特殊情况下得到芬兰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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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关于本公约第2 2条，芬兰政府表示希望在那些过去一向许可接受国或第三 

国国民委派为芬兰名誉领事的国家继续实施这样的惯例。芬兰政府还表示希望那些 

同芬兰新建立领事关系的国家许可上述做法，并按照第2 2条第2和3款对此种委 

派给予同意。”

“关于第4 9条第1款第㈡项，芬兰政府愿作下列补充：按照惯例，免税规定 

不适用于对某些私有动产课征的梢税，例如公寓或房屋公司的股权、证券或其其他t 

形式的合伙关系，使此种动产持有人得以占有和控制位于芬兰领土内并由上述公寓 

或房屋公司拥有或合法占有的不动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4年4月8日收到的声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1 963年4月24日订立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二章各项规定的解释是，这些规定适用于一^职业领事人员（领事官员、领事雇 

员和服务人员），包括就职于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的人员在内，并将相应 

地适用这些规定”

冰岛

关于本公约第2 2条，冰岛政府表示希望在那些过去一向许可接受国或第三国• 

国民委派为冰岛名誉领事的国家内，这种做法仍可继续实行。冰岛政府并表示希望 

那些同冰岛新建立领事关系的国家许可上述做法，并按照第2 2条第2和3款对此 

种委派給予同意。

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国加入本公约的事实绝不构成对称为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囿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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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含有对该会员国的任何义务或关系的意思。

意大利

关于《领事关系公约》第3 6条第1款第㈢项所载规定，意大利政府4为，领 

事官员探访其本国国民中因任何理由受羁押的人，并作为他们的代表这种权利不可 

放弃，因为这是一般法律中的规定闲此意大利政府将在对等待遇的基础上行事。

科威特

批准时：

经了解，对本公约的批准绝不表示科威特国政府承汰以色列。此外，科威特国 

同以色列之间不产生条约关系。

莱索托

“莱索托王国外于第4 4条第3款免除领馆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所涉事项担任作 

证或提供有关来往公文及文件的义务的规定解释为这项规定不适用于领馆人员获准 

作为代理人处理死者遗产所涉的事项、公文或文件。

墨西哥

墨西哥不接受公约第3 1条第4款中提到征用领馆馆舍的规定。这项保留的主 

要原因在于该款规定在预期接受国有征用领馆馆舍的可能性时，预先假定了派遣国 

为馆舍的拥有者。而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共和国内根据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章第2 7 

条的规定是不可能发生的；该条规定，外国不能取得不动产的私人所有权，除非是 

位于联邦权力的永久所在地，并为其大使馆或公使馆的直接使用有所必要者。

摩洛哥

摩洛哥加入领事关系公约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表示对“以色列”的默认；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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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同“以色列”之间也不因而存在任何公约关系。58

第6 2条有关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所用物品免纳关税的规定应不适用。

第6 5条应不适用，因为名誉领事官员不能免除关于外侨登记及居留证方面的 

义务。

挪威

批准时:

“关于公约第2 2条，挪威政府表示希望在那些过去一向许可接受国或第三国 

国民委派为挪威名誉领事的国家，仍继续采行这个办法。挪威政府并表示希望那些 

同挪威新建立领事关系的国家许可上述措施，按照第2 2条第2和3款对此种委派 

给予同意。

阿曼

“•……加入本公约无论如何不表示阿曼苏丹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承认。此外，阿 

曼苏丹国同“以色列之间也不产生任何条约关系9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认为公约第7 4和7 6条的规定不符以下 

原则，即：多边国际条约，其内涵和宗旨牵涉到国际社会整体者，应开放给所有国 

家加入

瑞典

保留•.

关于第3 5条第1款和第5 8条第]款，瑞典不赋予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 

领馆以使用外交或领馆信差以及外交或领馆邮袋的权利，也不赋予各国政府、外交 

使馆或其他领馆以使用上述方法同以名誉颔事官员为馆长的4f馆通讯的权利，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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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场合经瑞典表示同意。

声明：

“关于公约第2 2条，瑞典政府表示希望那些一向许可接受国或第三国国民委 

派为瑞典名誉领事的国家继续实行这种办法。瑞典政府并表示希望那些同瑞典新建 

立领事关系的国家也釆取同样做法，按照.第2 2条第2和3款对此种委派给予同意。

阿技伯叙利亚共和国56

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此项公约的加入及其政府的批准无论如何不表示对 

以色列的承认，也不因而导致它同以色列之间存在公约各条款所规定的任何关系。

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义务向领事所雇用的当地人员适用公约第4 9条 

或免除他们的捐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本公约的加入绝不表示对以色列的承认或同以色列之间 

建立任何条约关系。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对于第4 4条第3款关于领馆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所涉事顼无担任作 

证义务的规定解释为：这条规定所包括的行为只是领事官员及领馆雇员按公约第43 

条规定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管辖的那些行为。”

批准时声明：

“ •…•…联合王国在此确认其签署公约时所作关于公约第4 4条第3款的声明，

并声明它对公约第二章将解释为适用于所有职业领馆雇员，包括在以名誉领事官员 

为馆长的领馆内就业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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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蒽见

(秘书长收到表明各国反对意见的来函的日期均标示在来函正文之前，但对批 

准或加入公约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则不标示日期。）

丹麦

“丹麦政府反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就公约第4 6条第1款和就第4 9、6 2和 

6 5条提出的保留意见，也反对意大利就公约第3 6条第l(c激提出的保留意见。”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不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就公约第4 6、4 9、6 2和 

6 5条提出的保留意见具有效力。此项声明不应被视为阻碍本公约在法兰西共和国 

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生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不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就公约第4 6、4 9、

6 2和6 5条提出的保留蒽见具有效力。

“此项声明不应被视为阻碍本公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 

间生效。”

1 9 7 7年7月2 5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摩洛哥王国就1 9 6 3年4月2 4日《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第6 2和6 5条提出的保留意见不符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但此项声明不应被视为阻碍公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之间生效。

卢森堡

卢森堡政府不能接受古巴政府就1 9 6 3年4月2 4日制定的《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第7 4和7 6条提出的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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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以中华民国名义于1 963年4月24日签署本公约。中国政府于加入公约时 

作了如下声明：

“台湾当局以‘中国’名义对本公约的签字是非法、无效的。”

作了如下声明： ，

“ 公约和任蒽议定书也应适用于柏林州，自公约和任蒽议定书对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生效之日起开始生效，但须从属于负责柏林事务各国现有之权利 

和责任，包括批准各领事团团长逬入其辖区之决定权和决定领事特权与豁免权 

限度之权利在内。”

1 9 7 2年3月3 0日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上述声明提出的来函。

所述来函的内容，除细节上怍了必要的修正外，大体上与注释第二段提到的 

来函相同。

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共和（后者取代了越南共和国）于1 9 7 6年7月 

2日统一成为新的国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编写本报告时未曾收到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其可能的继承立场提出的意见。

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联合邦（安提瓜、多米 

尼加、格林纳达、圣克里斯托弗-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及联合王国领土主权下的各领土以及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领地。

批准书未保留公约签字时以委内瑞拉政府名义提出的保留意见。委内瑞拉常驻 

联合国代表在存放所述批准书时证实这些保留意见可视为已经撤回。关于所述 

保留意见的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汇编》，弟596#,英文本第452页。

在1 9 (5 6年3月1 6日收到的来函中，以色列政府宣布，以色列政府“注意 

到问拉伯联合共和国声明第1段的政治特点（另参看下文注释57 )。以色列政 

府认为，公约和议定书不宜被用来作出这类政治性声明。在同事情的实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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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以色列政府将对网拉伯联合共和国采取完全相应的态度。”

秘书长分别在1 970年3月16日、1977年5月12日和1979 

年5月11日收到了以色列政府就伊拉克加入公约时的声明、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加入公约时的声明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公约时的声明发出的来函，其 

内容除必要的细节修正外，基本相同。

在1 9 8 0年1月1 8日收到的逋知中，埃及政府向秘书长指出，埃及政府决 

定撤回有关以色列的保留蒽见。该通知指明1 9 8 0年1月2 5日为有效撤回 

日期。夫于该保留意见的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英文本 

第456页。

在1 9 7 7年4月4日秘书长收到的来函中，摩洛哥政府声明，“对以色列的 

保留意见•…•…是/禹一般性政策声明，就所述公约条款对摩洛哥王国的适用而言， 

该项声明不影哬这些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1 9 7 7年5月1 2日秘书长收到的来函中，以色列政府作了如下声明:

“摩洛哥政府存放的文书载有针对以色列的政治性声明。以色列政府认为， 

这种文书不宜被用来发表此种政治声明。此外，这种声明公然透反了本组织的 

原则、目标和宗旨。摩洛哥政府的声明绝不能影响一般国际法或特定条约下摩 

洛哥所应承担的任何义务。

“在同事情的实质有关的范围内，以色列政府将对摩洛哥政府采取完全相 

应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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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意议定书

国家 批准、加入⑻

比利时 1970年9月9日&

不丹 1981年7月28日&

巴西

中国55

哥伦比亚

刚果

丹麦 1 9 7 2年1 1月1 5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4年3月4日

埃及 1965年6月21日&

芬兰 1 9 8 0年7月2日

加蓬 1965年2月230a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7 1年9月7日

加纳 1 9 6 3年1 0月4日

冰岛 1 9 7 8年6月1日a

印度 1 9 7 7年1 1月2 8日

印度尼西亚 1 9 8 2年6月4日a

伊朗 1975年6月50a

伊拉克W 1970年1月14日&

意大利 1 9 6 9年6月2 5日

肯尼亚 1 9 6 5年7月1日a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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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批准、加入(a)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7 3年8月9日a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1 9 6 7年2月1 7日a

马拉维 1981年2月23日&

摩洛哥 1 9 7 7年2月2 3曰a

尼泊尔 1965年9月28日a

尼曰尔 1978年6月21日a

挪威 1 9 8 0年2月1 3日

阀曼 1974年5月3 1日a

巴拿马 1 9 6 7年8月2 8日

巴拉圭 1 9 6 9年1 2月2 3日a

菲律宾 1965年11月15日a

波兰 1 9 8 1年1 0日1 3日

大韩民国 1 9 7 7年3月7日a

〔越南南方共和〕42 1 9 7 3年5月1 0日a

塞内加尔 1 9 6 6年4月2 9日a

苏里南 1 980年9月 11

瑞典 1 9 7 4年3月1 9日

突尼斯 1968年1月24日已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南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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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9 6 3年4月2 4日以中华民国名义签字。

参看上文注释52。

参看ü章伊拉克政府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本议定书的文书所载保留 

蒽见的全文。

参看上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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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

国家 批准、加入⑻

阿根廷

澳大利亚 1 9 7 3年2月1 2日a

奥地利 1 9 6 9年6月I 2日

比利时 1 9 7 0年9月9日

贝宁

中非共和国

智利

中国45

哥伦比亚

刚杲

丹麦 1 9 7 2年I 1月1 5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6 4年3月4日

芬兰 1 9 8 0年7月2日

法国 1 9 7 0年I 2月3 1曰

加蓬 1 9 6 5年2月2 3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44 1 9 7 1年9月7日

加纳

冰岛 1 9 7 8年6月1日a

印度 1 9 7 7年1 1月2 8日

伊朗 1 9 7 5年6月5日a

爱尔兰

意大利 1 9 6 9年6月2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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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象牙海岸

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

利比里亚

列支敦士登

卢彝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毛里求斯

尼泊尔

新西兰；

尼日尔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u 

塞内加尔

批准、加入⑻

I 9 6 5年7月I日a 

1 9 7 3年8月9日a

1 9 6 6年5月1 8日 

1 9 7 2年3月8日 

I 9 6 7年2月1 7日a 

1 9 8 1年2月2 3日a 

1 9 7 0年5月1 3日a 

1 9 6 5年9月2 8日a 

1 9 7 4年9月1 0日 

1 9 7 8年6月2 1日 

1 9 8 0年2月1 3日 

1 9 7 4年5月3 1日a 

1 9 7 6年3月2 9日a 

1 9 6 7年8月2 8日 

1969年12月23日 1

1 9 6 5年1 1月1 5日 

1 9 7 7年3月7日a 

1 9 7 3年5月1 0日a 

1 9 6 6年4月2 9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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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塞舌尔

苏里南

瑞典

瑞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乌拉圭

南斯拉夫

扎伊尔

批准、加入⑻

19 7 9年5月29日0" 

1980年9月11日& 

1 9 7 4年3月1 9日 

1 9 6 5年5月3日 

1 9 7 2年5月9日“

1969年11月24日 

1 9 6 4年8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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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9 6 3年4月2 4日以中华民国名义签署。

参看上文注释M。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在1 9 7 2年1月2 4日送交国际 

法院书记官长保管并由该书记官长按照1 9 4 6年1 0月1 5日安全理事会第 

9 U94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转送秘书长的一封函件中，作了如下声明：

“我谏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名义，就1946年10月15日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作如下声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参加1 9 6 3年4月2 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意议定书》的任何 

一方之间如产生议定书范围内的任何争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接受国 

际法院的裁判。这项声明也适用于《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蒽议定书》第 

四条范围内产生的同《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意议定书》有关的那些争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在 

《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下，特此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证忠实遵守国际法院的决定，并接受《宪章》第94 

条下联合国会员国所应履行的一切义务。”

参看上文注释”。

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联合邦（安提瓜、多米 

尼加、格林纳达、圣克里斯托弗一尼维斯一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及 

联合王国领土主权下各领土以及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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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 

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国家 批准、加入⑻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巴多斯 

保加利亚 

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芬兰 

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48 

加纳

1 9 8 2年3月1 8日a 

1 9 7 7年6月2 0日 

1 9 7 7年8月3日a 

1 9 7 9年1 〇月2 6日

1 9 7 4年7月1 8日 

1 9 8 0年1 2月I 7日

1 9 7 6年2月5日 

1 9 7 6年8月4曰 

1 9 7 7年1月2 1日a 

1 9 7 7年1 1月2日a

1 9 7 5年1 2月2 4日

1 9 7 5年6月3 0日 

1 9 7 5年7月1日47 

1 9 7 7年7月8日a 

1 9 7 5年3月1 2日 

1 9 8 0年8月8日a 

1 9 7 8年1 0月3 1日

1 9 8 1年I 0月1 4日

1 9 7 6年1 1月3 0日

1 9 7 7年1月2 5日 

1975年4月25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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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批准、加入⑻

危地马拉

海地 1 9 8 0年8月2 5日a

匈牙利 1 9 7 5年3月2 6日

冰岛 1 9 7 7年8月2日

印度 1 9 7 8年4月1 1日a

伊朗 1 9 7 8年7月1 2日a

伊拉克 1 9 7 8年2月2 g日a

以色列 1 9 8 0年7月3 I日a

意大利

牙买加 1 9 7 8年9月2 I日a

利比里亚 1 9 7 5年9月3 0日a

马拉维 1 9 7 7年3月1 4日a

墨西哥 1 9 8 0年4月2 2日a

蒙古 1 9 7 5年8月8日

尼加拉瓜 1 9 7 5年3月I 0日

挪威 1 9 8 0年4月2 8日

巴基斯坦 1 976年3月29日9*

巴拿马 1 9 8 0年6月1 7日a

巴拉圭 1 9 7 5年1 1月2 4日

秘鲁 1978年4月25日&

菲律宾 I 9 7 6年1 1月2 6日

波兰

罗马尼亚 1 9 7 8年8月1 5日

卢旺达 1 9 7 7年1 1月2 9日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国家

塞舌尔

瑞典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鸟拉圭

南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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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加入⑻

1 9 8 0年5月2 9日a 

I 9 7 5年7月1日 

1980年12月30日 

1 9 7 9年6月1 5日a 

1 9 7 7年1月2 1日 

1 9 8 1年6月1 I日a 

1976年1月20日 

1 9 7 6年1月1 5日 

1 9 7 9年5月2日 

1976年10月26日 

I 9 7 8年6月1 3日a 

1976年12月29日 

1 9 7 7年6月2 5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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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保留意见

(下文载有某些国家对以下一些声明和保留意见提出的反对意见。）

阿根廷

加入公约时提出的保留意见：

阿根廷共和国按照公约第1 3条第2款宣布，阿根廷共和国不认为其本国应受 

公约第1 3条第1款各项规定的约束^

保加利亚

签字时作出的并在批准时重申的声明：

保加利亚不认为其本国应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约束，根据该款规定，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如就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发生任何争端时，只要其中一方 

提出要求，该项争端就应提交仲裁或提请国际法院处理《保加利亚声明，在每一案 

件中，必须先征得产生争端各方的一致同意，才可将争端提交仲裁或提请国际法院 

处理》

布隆迪

如杲被称为罪犯的人是属布隆迪或布隆迪所属国际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的一员，而其行动又为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则布隆迪保留不适用第2条第2款和第 

6条第I款各项规定的权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签字时提出的并在批准时再次申明的保留意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认为其本国应受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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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如就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发生任何争 

端时，只要其中一方提出要求，该项争端就应提交仲裁或提请国际法院处理。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声明，在每一案件中，必须先征得产生争端各方的一致 

同意，才可将争端提交仲裁或提请国际法院处理》

捷克斯洛伐克

签字时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并声明’ 

按照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任何争端要提高仲裁或国际法院，必须征得争端所有当事 

方的同意。”

批准时

“〔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厄瓜多尔

签字时

厄瓜多尔表示愿意接受公约第1 3条第2款，但声明关于将有关公约适用问题 

的争端送交国际法院的规定，厄瓜多尔不受其约束。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表示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芬 兰

签字时作的保留，批准时重申：

“芬兰保留权利，根据下述条件适用第8条第3款：引渡只限于根据芬兰法律 

应判刑一年以上的罪行，并须符合芬兰引渡法律的其他规定。

签字时的声明

“芬兰如果批准本公约，还保留作出其认为适当的其他保留意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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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时作的声明，批准时重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不Ü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并重申根据国家主权

平等原则，要将任何争端提交仲裁或送交国际法院裁决，必须征得争端所有当事方

的同意。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签字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权利，在批准本公约时对其他国家在签署、批准 

或加入本公约时所提出的说明和声明发表意见，并对本公约的某些条款作出保留。”

加 纳u

“㈡本公约第1 3条第1款规定，争端可提交仲裁，否则，争端任何一方可要 

求将其送交国际法院。加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仲裁，因此愿根据第1 3条第2 

款的任择办法，对第1 3条第1款作出保留。应该指出，此项保留随后可根据第 

13条第3款撖销。”

匈牙利

签字时作的声明，批准时重申：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表示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因为这条规定与匈 

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不符，匈牙利认为，国家间的争端要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 

必须征得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印 度

“第1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 

争端，可强制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裁决，印度政府表示不受此条规定的约束。”

伊拉克’°

(1)将本公约作为附件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应视为本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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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约第1条第1款b项应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民 

族解放运动。

(3) 伊拉克共和国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4)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加入本公约绝不表示承认以色列或与之建立任何关系。

以色列

声明:

“以色列政府声明，以色列加入本公约，并不表示接受任何其他国际文书内容 

的约束或表示接受任何其他国际文书作为与本公约有关的文书。

以色列政府重申其1 9 7 9年5月1 1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保留:

“以色列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牙买加

“牙买加接受第1 3条第2款，但声明不受该条第1款的约束。第1款规定， 

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有任何一方提出要 

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牙买加认为，任何争端要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必 

须征得争端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马拉维

“马拉维共和国政府〔声明〕，根据第1 3条第2款的规定，马拉维不受公约 

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签字时作的声明，批准时重申:

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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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1 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如有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蒙古人民共 

和国不受此条规定的约束，并声明任何争端要送交仲裁或国际法院，必须征得争端 

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不受公约第1 3条第1款的约束。

秘 鲁

对第1 3条第1款有保留。

罗马尼亚

签字时作的声明，批准时重申:

本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如果谈判不能解决，经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 

院。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任何争端只有在征得所有当事方同意后，才能 

-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1 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 

任何争端，经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共和国承认第1 3条第2款，但不受第1 3条第1款约束，并且声明，任何争端要 

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必须征得争端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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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签字时作的保留，枇准时重申：

除非争端所有当事方同意，争端不得提交国际法院。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签字时作的保留，批准时重申：

本公约第1 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经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马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接受该款的约束，并且声明，任何争端要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 

必须征得争端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签字时作的保留，批准时重申:

本公约第1 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觯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经任何一方同意，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不接受该款的约束，并且声明，任何争端要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必须征 

得争端所有当事方的同意。

扎伊尔

本公约第1 3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如果不能由谈判解决，经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提交仲裁或国际 

法院；扎伊尔共和国不接受该款的约束.扎伊尔共和国基于其尊重国家主权的政 

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仲裁，认为此类争端要征得所有当事方同意，才能提交仲 

裁或国际法院，不能只由一方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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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9年11月30日

伊拉克共和国关于本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的声明，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言,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981年3月25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就《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第2款和第6条第1款所作的保留，不 

符合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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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以色列政府认为伊拉克就本公约第1条第1款b项所作的保留无效„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7 9年5月2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认为伊拉克就本公约第1条第1款b项所 

作的保留无效。”

1 9 8 2年1月1 5日

“本公约的宗旨在保证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受到国际制 

裁，使此种罪犯无处可选因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认为布隆迪政府所 

作的声明不符合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除非撤销此项保留.不得认为布隆迪已合法 

加入本公约。”

适用的领土

通知国 通知日期 适用的领土

联合王国 1 Q 7 9年5月2日 泽西岛，格恩西岛，马恩岛，伯利兹,52百

慕大，英属极洲领土，英属印度洋领土，英 

属维尔京岛，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及其属 

地，直布罗陀，吉尔伯特群岛，香港.蒙特 

塞拉特，皮特凯恩，亨德森.迪西岛和奥埃 

诺岛，圣赫勒拿岛及其属地，特克斯相凯科 

斯群岛，塞浦路斯岛上阿克罗蒂里和季克利 

亚联合王国的主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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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n丹麦政府1 9 8 0年3月1 2日给秘书长一封信，声明撤销其在批准本公约时 

所作的保留•该保留声明，除另有决定外，本公约不适用于费罗群岛和格陵主 

该信指出，撤销自1 9 8 0年4月1日开始生效a

4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交存批准书时附有一项函件，声明如下：

“本公约自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效之日起，也适用于由盟国当局承担其 

权利和义务的（西）柏林，”

对于上述声明，秘书长收到下列几项函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77年7月21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在交存批准书时就公约在（西）柏林适用所作的声 

明不符合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因此没有法律效力•大家知道，四国 

协定没有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国际地位和安全方面代表柏林的利益，而上述 

公约却直接涉及地位和安全问；II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既没有权利也没有 

义务保证在（西）柏林实施本公约#

根据四国协定，在国外代表（西）柏林及其永久居民利益是法、英、美三 

国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在安全和地位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关于本公 

约在（西）柏林适用和执行的任何问题，苏联将直接照会法、英、美三国当局。

法、英、美三国（1 9 7 7年1 2月7日-一~^关于苏联1 9 7 7年7月21 * 1

曰的声明）：

“主管法律事务厅的一般法律事务司司长1 977年8月10日C. If. 228.

1977 • TREAT IEG—6号说明谈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批准《关于防止和 

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并附有一项声明。

特别是该说明第2段提到苏联政府就该公约在柏林西区适用问题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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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美三国政府曾致信苏联政府（该信已成为19 71年9月3日四国 

协定的一个部分，见附件四A ),重申只要不影响安全和地位问题，并且在每 

次适用时特别说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和安排可以按照既定程 

序适用于柏林西区。而苏联政府也曾致信法国政府（同样也成为1971年9月 

3日四国协定的一部分，见附件四B ),声明不反对此种适用。

“四国协定所核准的上述既定程序，其目的在使法、英、美三国当局能够 

保证，在柏林西区适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时，不影响安全和地 

位问题，上述公约在柏林西区适用时，业经法、英、美三国当局按照既定程序 

授杈；三国并已采取必要步骤，慨安全和地位问题不因此受到影响。据此， 

依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柏林的声明，本公约已经有效适用于柏林西区。因 

此，本公约在柏林西区适用仍然完全有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 9 7 8年2月1 3日）：

“法、英、美三国政府1978年12月3日的函件（在1978年1月 

19日C,îf.393.1977.TREATIES—11号通告中分发）回答了上述函件中 

的说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根据三国函件中所述法律事实，并依照三国的 

杈利和责任，重申按照既定程序在（西）柏林适用本公约仍然完全有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声明，对于今后类似的函件如果不予答复，并不表示 

对此问题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 9 7 8年1 2月2 2日）：

关于在（西）柏林适用本公约的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声明，按照1971 

年9月3日四国协定，（西）柏林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也不得由 

其统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声明在（西）柏林适用本公约，是不符合四国协定 

的，因为根据该协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在（西）柏林适用涉及（西）柏 

林安全和地位的协定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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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1 9 7 9年4月2 5日）：

“按照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国际公约如果涉及（西）柏林的安 

全和地位问题，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将之适用于（西）柏林。上述公约显 

然直接涉及（西）柏林的安全和地位，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之适用于(W) 

柏林是缺乏法律依据的8

“据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能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该公 

约适用于（西）柏林，并认为此项适用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

法、英、美三国（1 9 7 9年8月2 1日一一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8

年1 2月2 2日和捷克斯洛伐克1 9 7 9年4月2 5日的函件)：

“对于上述函件，三国政府重申，不是四国协定缔约国的国家没有资格对 

四国协定正式发言.

“对于不是四国协定缔约国今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来信，三国政府认为 

没有必要、也不打算答复。这并不表示三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9年10月18日一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8 

年1 2月2 2日和捷克斯洛伐克1 9 79年4月2 5日的函件)：

“法、英、美三国政府1 9 7 9年8月2 0日的照会（以1 9 7 9年8月 

21日C.N.181.1979.TR；EATI.ES-6号通告分发）驳斥了上述函件的说 

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法律事实，重申其按照既定程序在（西）柏林适用 

上述公约仍然完全有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指出，对于今后类似信件如果不予答复，并不表示它 

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匈牙利（197 9年11月27日）：

来信除必要更动外，与捷克斯洛伐克1 979年4月25日信件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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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1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仍然认为，不是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缔约国的国 

家也必须按照四国协定规定的标准，因为这是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认为，各国 

自行判断其条约关系，是每一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一个非缔约国行使 

此项权利，也不受第三国的干涉。”

英、美两国（198 2年2月18日）：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上述信件，我们两国政府重申1 9 7 9年8月21 

日就本公约给秘书长的照会。四国协定是由四个缔约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没有 

开放给其他国家参加。四国缔结本协定时，所根据的是四囿的杈利和责任，以 

及战时和战后未曾改变的有关协议和决定^四国协定是常规国际法，不是习惯 

国际法，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三国，不是四国协定的缔约国，因此，没有任何权 

利对此正式发言。”

加纳政府在1 9 7 6年1 1月1 8日的信件中通知秘书长，它决定撤销其加入 

书中关于公约第3(1)⑹条的保留，该项保留的内容如下：

“㈠第3条第1款C项规定，如果犯罪对象是某一国的人员，则该国可 

以行使管辖权•这可能导致与犯罪所在国或与罪犯所属国的冲突，也可能使犯 

罪者得不到公正审判。因此，加纳对公约第3⑴⑹条表示保留。”

秘书长1 9 7 9年5月1 1日收到以色列政府来信，内容如下：

“伊拉克政府交存的文书载有一份关于以色列的政治性声明。以色列政府 

认为，这不是提出这种政治性声明的场合，而且，该声明公然违反了本组织的 

原则、目标和宗旨9伊拉克政府的该项声明绝不影响其在一般国际法或特定条 

约下应该承担的义务，

“在实质问题上，以色列政府对伊拉克政府将完全采取对应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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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第2段所述信件是指伊拉克在加入本公约时提出的信件，已在1 9 7 9年 

5月24日C.N.105.1979.TREATIES —3号文件中散发，参看注50。

秘书长1 979年5月25日收到危地马拉政府来信，内容如下：

“危地马拉政府不接受本条规定，因为伯利兹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危 

地马拉〕宣称对其有所有权，而且两国政府已彼此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此项 

争端〇 ”

关于这一点，秘书长1 9 7 9年1 1月1 2日收到联合王国政府来信, 

内容如下：

“联合王国政府对其在伯利兹的主权毫无疑问，因此.不接受危地马拉政 

府提出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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